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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章 – 

2015 年仲裁机构仲裁员条例的仲裁机构条例 

___________________ 

         《2007 年仲裁机构仲裁条例》规定仲裁机构负责对仲裁程序进行促进合法以及执行与仲裁解

决争端的事宜。 

         根据《2007 年仲裁机构法》第 118（5）条的相关权利，仲裁机构委员会签发以下条例： 

         第 1 点：本条例称作“2015 年仲裁机构仲裁员条例的仲裁机构条例”。 

         第 2 点：本条例的生效日期从政府公报公告之日起。 

         第 3 点：按照仲裁机构执行仲裁的附录中的有效期自 2015 年 7 月 1 日开始。 

         第 4 点：仲裁机构主管有权利签发规定以及与仲裁执行管理相关的规定，其中与本条例无矛

盾。 

 

公告时间：2015 年 6 月 11 日 

            查瓦·素颂提 警察少将 

仲裁机构董事主席 

 

 

 

 

 

 

 

 

 

 

 

 

 

 



- 徽章 - 

2015 年仲裁机构仲裁员条例的仲裁机构条例 

_______________ 

          为了让仲裁审议程序对争端各方更加便利、快速、有效和公正以及符合国际标准并对争端双

方更加独立。仲裁程序应符合相互商议，所以仲裁机构委员会签发本条例以作为仲裁机构通过仲

裁方法解决争端的指导方针。 

第 1 章 

基本内容 

           第 1 条：如果争端双方未有另行规定，在争端双方同意仲裁机构通过仲裁方法解决争端的仲

裁程序中使用本条例。 

           本条例对适用于仲裁的法规豁免无效，其中争端双方不可另行规定。 

           第 2 条：在本条例中： 

         （1）“仲裁书”是指仲裁方的任何裁决，其中是争端的重要内容并且包含部分事宜的裁决。 

         （2）“当事人内容”包含争端申请、反对书、反对要求书、案件启动申请、回复书或仲裁执

行过程中争端双方提交的相关申请。 

         （3）“委员会”是指符合《仲裁机构仲裁委员会条例》的仲裁委员会。 

         （4）“委员会主席”是指符合《仲裁机构仲裁委员会条例》的仲裁委员会主席。 

 

 

 

 

 

 

 

 

 

 

 

 



         （5）“司法常务”是指仲裁机构管理人以及按照本条例获得管理人授权的人士。 

         （6）“仲裁方”是指一位仲裁员或多位仲裁员。 

            第 3 条：为了本条例的相关利益，任何当事人内容、联系或申请都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签字

署名。 

            第 4 条：任何当事人内容、联系、申请或相关文件应按照司法常务规定的标准和方法通过

邮件、电子邮箱或传真的形式发送至司法常务。 

           争端申请、反对书、反对要求书、案件启动申请、回复书或其他申请由争端双方负责送达，

除非本条例另有规定。 

           第二段中的相关发送在以下情况时视为接收者已收取： 

         （1）接收者直接接收。 

         （2）发送至接收者以及代理人或代理律师居住地址或办事处地址。 

         （3）规定用于文件发送的地址。 

         （4）发送者和接收者商议的地址。 

         （5）接收者和发送者曾经进行文件发送的地址。 

           到达后，但是未见接收者或者在上述地址要求送达至住所或最终办事处，同样视为接收者已

收取。 

           按照第三段和第四段发送文件后，视为接收者在文件送达之日收取文件。 

           第 5 点：当文件送至接收者后，由争端双方将该文件副本送达至司法常务。 

           第 6 点：为了按照本条例进行时间计算，天是指法律规定的工作日或者企业正常经营日。 

           在时间的计算中，该时间段的第一天不予以计入。 

           如果该时间段的最后一天是公共假期，将该假期后的起始工作日作为该时间段的最后一天。 

           第 7 点：当争端任何一方违反本条例中的任何一项规定或违反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但是仍继

续仲裁程序，将视为该方放弃反对权利，除非事先进行反对。 

 

 

 

 

 

 

 



           第 8 点：当争端任何一方进行申请，仲裁方或司法常务可以延长本条例中规定的时间，除非

本条例另有规定。 

         上一段中的时间延长不得超过 45 天。 

第 2 章 

审议起始 

 

第 1 部分 

案件启动申请 

           第 9 点：由有意向启动仲裁程序的争端方（“要求人”）提交案件启动申请，从而向司法常

务陈述争端内容。 

           案件启动申请应具备以下内容： 

         （1）通过仲裁方法解决争端的申请。 

         （2）争端双方及其代理人（如有）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如

有）。 

         （3）仲裁合同或仲裁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副本。 

         （4）造成争端的合同或关系参考。 

          （5）与争端、强制执行申请以及申请强制执行的初步计算资金相关特征和行为的事实内

容。 

          （6）与仲裁执行协议或要求人任何申请相关的声明。 

          （7）仲裁员数量，如果事先未有规定。 

          （8）一位仲裁员姓名，当规定三位仲裁员的情况下，或者有意向任命一位仲裁员的人士姓

名，除非争端双方另有规定。 

          （9）适用于审议程序的法律意见。 

          （10）用于审议程序的语言意见。 

            第 10 点：要求人可能在案件启动申请中随附争端申请，其中按照第 42 点的规定指明争端

申请。 

 

 

 

 



            第 11 点：由司法常务对案件启动申请进行检查，一旦认为案件启动申请完整或者其重要内

容符合第 9 点的规定并且已收取完整的启动手续费，司法常务将发出已接收案件启动申请的通

知。 

            仲裁审议程序将在司法常务接收案件启动申请之日起开始。 

            由司法常务向争端各方通知仲裁审议程序起始时间。 

            第 12 点：当司法常务接收案件启动申请后，由要求人向另一方（“反对者”）发送案件启

动申请副本并立即向司法常务通知发送的日期及方法。 

第 2 部分 

回复书 

            第 13 点：当收到案件启动申请副本后，由反对者制定回复书并在收到案件启动申请副本后

的 15 天将回复书发送至要求人。 

            回复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接受或拒绝全部或部分要求，其中可指明接受或拒绝的理由。 

           （2）与反对要求（如有）、强制执行申请及申请强制执行的初步计算资金相关特征和行为

的事实内容。 

           （3）案件启动申请的反对意见。 

           （4）一位仲裁员姓名，当规定三位仲裁员的情况下，或者有意向任命一位仲裁员的人士姓

名，除非争端双方另有规定。 

             第 14 点：反对者可能在回复书中随附反对书，其中按照第 44 点的规定指明反对书内容。 

             第 15 点：当向要求人发送回复书后，由反对者将本回复书副本发送至司法常务并支付反对

要求中的启动手续费以及立即向司法常务通知发送日期和方法。 

             第 16 点：如果反对者未在规定时间提交回复书或者提交不完整，将由司法常务任命仲裁

方。 

 

 

 

 

 

 

 

 



第 3 章 

仲裁方 

 

第 1 部分 

数量和任命人 

          第 17 点：一位仲裁员，除非： 

        （1）争端双方同意三位仲裁员，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争端双方同意的仲裁员人数仅能是三位。 

        （2）任何一位争端方提出申请并且司法常务认为任命三位仲裁员将有益于仲裁审议，其中考

虑到工作繁忙程度、案件影响或其他与案件相关的行为。 

          第 17/11点：在仲裁案件中规定在仲裁审议程序中使用泰语作为执行语言，当争端双方同意

三位仲裁员的情况下，适用于第 3 部分：三位仲裁方的任命。 

          第 18 点：本条例赋予争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第三方或已获任命的仲裁员作为任何仲裁员

任命人，本条例同意适用于仲裁方任命中的仲裁员姓名提交。 

          第 19 点：由主席尽快任命仲裁方，无论是否按照争端双方的规定提交仲裁员姓名。 

          在仲裁方任命中由主席考量争端双方同意的仲裁员资质和中立性、独立性以及仲裁员快速及

有效执行工作的准备情况。 

          当任命仲裁员后，由其进行接下来的审议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 

1《2019 年仲裁机构仲裁员条例修订版（第 2 版）》 



第 2 部分 

任命一位仲裁方 

         第 20 条：规定一位仲裁方的情况下由争端双方各自推荐一位或多位仲裁员并由另一方进行

审议，如果争端双方确定一位人员并由主席任命唯一仲裁员。 

          如果争端双方不能在司法常务接收案件启动申请之后的 30 天确定，将由主席尽快任命唯一

仲裁方。 

第 3 部分 

任命三位仲裁方 

          第 21 点：规定三位仲裁方的情况时，由争端双方各自向主席推荐一位仲裁员。 

          如果任何争端方没能在收到另一方的仲裁员推荐名单或按照争端双方协商存在相关行为后的

15 天内推荐仲裁员，将由主席任命仲裁员，无须等待争端双方进行推荐。 

          第 22 点：在以下情况中由主席任命第三位仲裁员作为仲裁方主席： 

         （1）争端双方针对第三位仲裁员推荐方法未进行确定， 

         （2）按照争端双方确定的方法进行仲裁员推荐无法在收到另一方仲裁员推荐或按照争端双方

协商存在相关行为后的 15 天内进行。 

第 4 部分 

2 位以上争端方的仲裁方任命 

           第 23 点：规定一位仲裁方并且超过 2 位争端方，由争端各方共同推荐一位仲裁员。 

 

 

 

 

 

 

 

 

 

 

 



           当争端各方无法在司法常务收到案件启动申请后的 30 天内或者在司法常务规定的时间内共

同推荐仲裁员，主席将有权利任命一位仲裁员。 

            第 24 点：规定三位仲裁方并且超过 2 位争端方，由要求人参与推荐一位仲裁员以及反对者

参与推荐一位仲裁员。 

           任何一位争端方无法按照规定方法推荐仲裁员，或者无法在司法常务收到案件启动申请后的

30 天内或无法在司法常务规定的时间内参与推荐，将由主席任命三位仲裁员并任命一位一位仲裁

员作为仲裁方主席。 

第 5 部分 

仲裁员职责和信息披露 

         第 25 点：仲裁员在工作中必须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其中不得作为任何一位争端方的辩护

人，即使获得该方推荐。仲裁员必须按照相关条例和司法常务规定方针或者争端各方共同确定的

规定执行。 

          第 26 点：被任命的仲裁员必须向争端各方和司法常务披露个人独立性和中立性的事实信

息。 

          在责任执行过程中，如果存在第一段中的任何行为，仲裁员必须立即向争端各方、其他仲裁

员和司法常务披露相关行为。 

          第 27 点：禁止争端各方及其代表和代理律师单独与仲裁员或由对方推荐且与案件相关的仲

裁员单独联系，除非： 

        （1）提供与争端情况相关的基本内容或即将执行的审议程序。 

        （2）与相关人士资质、准备情况及独立性相关的咨询。 

 

 

 

 

 

 

 

 

 

 

 



        （3）询问被任命为第三位仲裁员的适合情况，当争端方或被争端方任命的仲裁员有权利任命

第三位仲裁员。 

           禁止争端各方及其代表和代理律师单独与被任命为仲裁方主席的人士单独联系与案件相关的

任何事宜。 

第 6 部分 

反对仲裁员 

         第 28 点：仲裁员可以被反对，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其中立性或独立性，或者缺乏争端各方

共同确定的资质，或者存在可能对案件公平性造成严重损坏的其他理由。 

         禁止争端方反对自身推荐或自身参与推荐的仲裁员，除非在仲裁员任命期间未了解反对理

由。 

         第 29 点：有意向反对仲裁员的争端方必须在收到仲裁员任命通知或在了解造成反对理由的

事实或行为后的 15 天内向司法常务提交反对书，但是不得慢于仲裁书制定时间。 

         让有意向反对仲裁员的争端方向另一方、被反对仲裁员及其他仲裁员发送反对书副本。 

         第 30 点：存在反对情况时，另一位争端方可能接受该反对理由或者被反对仲裁方退出。 

         第 31 点：当争端方接受反对理由，或者被反对仲裁员退出后尽快任命新的仲裁员。 

         如果争端方不接接受反对理由，或者被反对仲裁方未能在收到反对书后的 15 天内退出，由

委员会进行裁决。如果满意，将下令新仲裁员任命，否则提出异议。 

          由委员会规定因反对仲裁员而产生相关费用的支付者。 

          委员会判决未最终决定。 

 

 

 

 

 

 

 

 

 

 

 



           第 32 点：任命仲裁方的相关规定用于新仲裁员任命，新仲裁员的任命时间自争端各方接收

反对理由之日起，或者被反对仲裁方退出之日起或者委员会下令任命新仲裁员之日起。 

            上一次未推荐仲裁员的争端方，不得被剥夺推荐新仲裁员的权利。 

           第 33 点：当需要任命新仲裁员时，应按照以下执行： 

          （1）当争端各方未另行规定，如果任命一位新的仲裁员或者仲裁方主席，由仲裁方全部重

新进行该案件审议。 

           （2）如果其他情况下的新仲裁员任命，由仲裁方与争端方共同协商后按照合理情况重新进

行全部或部分设立程序。 

第 7 部分 

解除仲裁员职务 

             第 34 点：仲裁员同意在以下情况解除仲裁员职务： 

             （1）死亡 

             （2）辞职 

             （3）主席下令解除仲裁员职务 

             第 35 点：在合理情况下或任何一位争端方提交申请，由主席与争端各方进行协商可能下令

让仲裁员解除职务，因为仲裁员拒绝执行相关职责或者其行为使得仲裁员无法按照本条例有效执

行相关职责。 

             反对仲裁员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解除仲裁员职务的申请。 

            第 36 点：当解除仲裁员职务后，按照第 32 点的相关规定任命新的仲裁员。 

 

 

 

 

 

 

 

 

 

 

 



            第 37 点：解除仲裁员职务不会对临时裁决或仲裁裁决造成影响，禁止仲裁方重新进行案件

审议或者重新制定仲裁书。 

            除上述之外的情况，任命新仲裁员并适用于第 33 点： 

第 4 章： 

仲裁审议方法 

第 1 部分 

审议程序执行权利 

              第 38 点：仲裁方有权在合理情况下进行任何审议程序，其中应考量公平性、快速性、有

效性并且按照争端行为为争端各方提供发表意见和自我辩护的权利。 

              第 39 点：任命仲裁方后召集争端各方以规定合理、有效的审议方法，其中规定时间框架

并制定案件审议备忘录。 

              会议可能在争端各方见证下进行或者通过仲裁方认为合理的其他方法进行，但是规定审议

方法的会议必须保密进行。 

              第 40 点：仲裁方主席有权利进行任何事宜的裁决，即使未符合案件仲裁方向，但是仲裁

方可能对裁决书进行增加修改。 

第 2 部分 

提交审议中的当事人内容 

              第 41 点：如果仲裁方未另行规定，提交审议的当事人内容应遵守本部分的规定。 

              第 42 点：由要求人向仲裁方提交争端申请并且在仲裁方规定的时间内发送至反对者。 

              争端申请必须具备以下内容： 

            （1）与要求相关的事实内容。 

            （2）作为必要证据的相关法律或参考。 

 

 

 

 

 

 

 

 



            （3）减少申请以及申请强制执行的资产，要求人无须再次提交争端申请，如果在案件启动

申请中指明争端申请内容。 

               第 43 点：由反对者向仲裁方提交反对书并且在仲裁方规定的时间内发送至要求人。 

               反对书中应明确指出反驳点，还包括反驳理由。 

                如果对反对书有反对意见，必须在争端申请中明确指出相关内容。 

               第 44 点：如果由反对意见，由要求人向仲裁方提交反对书并且在仲裁方规定的时间发送

至反对者，其中必须明确指出要求人反对或接受反对者的全部或部分要求以及指明理由。 

               第 45 点：如果要求人未能按照第 42 点中规定时间内提交争端申请，仲裁方有权利下令中

止审议或者进行合理的命令。 

               如果争端方未能在第 43 点或第 44 点中规定时间内提交反对书或针对相关要求的反对书或

者忽视的仲裁方规定，仲裁方有权继续进行审议程序，不必要为当事人内容提交提供机会。 

                第 46 点：争端方可以对提交至仲裁方的争端申请、反对书或任何当事人内容进行增加修

改，但是禁止仲裁方接受相关增加修改，该行为可能会造成案件延迟或者使得另一方在案件反驳

中产生劣势或者存在无法接受增加修改的理由。 

                对争端申请、反对书或任何当事人内容的增加修改不可使得要求或反对要求超出仲裁合

同的范围。 

                第 47 点：仲裁方可要求争端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增加的当事人内容。 

                第 48 点：在审议过程中提交的任何当事人内容必须随附之前不曾提交的相关文件副本。 

 

 

 

 

 

 

 

 

 

 

 

 



第 3 部分 

仲裁方案件审议 

          第 49 点：当争端方未另行规定，泰王国将作为仲裁地点。 

          仲裁方可能要求在国外进行全部或部分审议程序，当考虑到全部争端情况后认为在国外进行

案件审议将更加便利。 

          第 50 点：审议将以保密形式进行，除非争端方另有规定。 

          案件审议将在争端方见证下进行或者仲裁方认为便利合理的其他方法可在便利的地点进行。 

          第 51 点：当争端方未另行规定，由仲裁方规定审议程序中使用的语言。 

          第 52 点：使用审议程序执行过程中规定以外的语言制定的文件，仲裁方可能要求提供上述

文件的争端方对全部内容或仲裁方规定的重点内容进行翻译。 

           在未任命仲裁方的情况下，由司法常务作为上一段内容的执行人。 

          第 53 点：争端方可能任命代表或代表律师支援或代表本人进行仲裁审议程序，其中必须向

司法常务通知姓名、地址以及目的。 

          第 54 点：当争端方未确定由仲裁方审议来自证人文件的裁决，在合理情况下或任何一位争

端方提交申请，仲裁方有权继续与证人讨论或者听取与案件事宜或仲裁员权利范围内的口头或书

面形式的声明。 

         第 55 点：由仲裁员规定审议时间和 地点并在合理时间通知争端各方。 

         如果争端任何一方或双方不能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参与审议，仲裁方有权按照相关当事人内容

和证据进行审议和裁决。 

 

 

 

 

 

 

 

 

 

 

 



第 4 部分 

证人 

              第 56 点：在审议之日前，仲裁方规定有意向引用专家文献或内容的争端方提交该专家名

单并指明引用的相关内容。 

              第 57 点：仲裁方可能批准争端方或其代表对任何一位争端方的证人或有意向被指定为证

人的相关人士进行询问。 

              第 58 点：仲裁方有权批准、否决或终止证人证词。 

              争端方、争端方代表和仲裁方可以按照仲裁方规定的方法对证人进行询问。 

              第 59 点：仲裁方可能要求争端方将证人证词制定为书面形式。 

             争端方可要求该证人在仲裁方见证下提供证词，如果该证人无法参与，仲裁方可听取书面

形式的证词或不听取相关证词。 

第 5 部分 

专家 

              第 60 点：当争端方未另行规定，仲裁方可按照以下执行： 

             （1）当与争端方商议后，任命对案件提供相关意见的专家。 

             （2）要求争端方提交与专家相关的事实信息，制定于案件相关的文件材料、资产信息以供

专家检查。 

              第 61 点：收到专家的意见报告后，由仲裁方将报告副本发送至争端方以进行审议，争端

方可能向仲裁方提出意见。 

              第 62 点：当争端方未另行规定，如果仲裁方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要求专家提供报告证

词以供争端方进行审议。 

 

 

 

 

 

 

 

 

 



第 5 章 

仲裁方权利 

第 1 部分 

仲裁方权利范围 

          第 63 点：仲裁方有权决定自身的权利范围以及与仲裁合同的来源、终止或完整性相关的论

点。 

          仲裁合同作为主要合同一部分的情况时，视为仲裁合同与主要合同相互独立。 

          仲裁方对主要合同的裁决是独立的 ，不影响仲裁合同的完整性。 

          第 64 点：与仲裁方权利范围相关的论点的提交时间不得慢与反对书的提交时间。 

          说明仲裁方行为超出权利范围的论点，争端方应立即提交至仲裁方并指明超出权利范围的相

关事宜。 

          仲裁方可能在第一段和第二段规定时间之后进行论点裁决，当认为上述延迟具有合理理由。 

           推荐或共同推荐仲裁员，不得剥夺争端方按照本点反对仲裁员的权利。 

          第 65 点：仲裁方按照第 64 点对论点进行初步裁决或者在仲裁书中进行裁决。 

第 2 部分 

仲裁方的增加权利 

          第 66 点：除本条例的规定之外，与法律法规不矛盾的规定同样适用于仲裁方审议程序，权

利如下： 

        （1）要求争端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所制定合同的错误内容进行修正。 

 

 

 

 

 

 

 

 

 

 



        （2）批准第三方参与任何一位争端方申请的审议程序中，当发现： 

                   （2.1）第三方提供书面同意。 

                   （2.2）第三方是仲裁合同中的缔约方。 

                   （2.3）参与审议程序对其他争端方无影响。 

           仲裁方有权共同或单独为第三方制定仲裁书。 

           （3）延长或缩短本条例或仲裁方规定的时间。 

           （4）签发与拖欠手续费及相关费用的仲裁书。 

           （5）要求依法提供费用担保或仲裁方认为合理的其他费用。 

           （6）继续进行审议程序，即使任何一位争端方停止或拒绝按照本条例或仲裁方的命令及仲

裁执行，或者不参与会议或案件审议，其中仲裁方有权利按照合理情况强制执行。 

           （7）法律仲裁适用于审议程序的执行。 

           （8）任何合理的裁决，即使争端方未指明当事人内容，但是需要仲裁方进行了解，从而提

供合理的反驳机会。 

           （9）法律规定或其他权利中的参考仲裁。 

第 6 章 

仲裁书 

第 1 部分 

案件仲裁的一般原则 

           第 67 点：对证人进行调查并且与争端方商议后，由仲裁方对审议程序进行最终裁决，但是

未获得仲裁书的部分，由仲裁方为了公平性按照合理情况再次进行案件审议。 

           第 68 点：仲裁方使用争端方同意的法律法规作为案件的管辖法律。 

  

 

 

 

 

 

 

 



               当争端方未确定的情况下，由仲裁方使用合理的法律法规作为案件的管辖法律。 

               不使用诚信和公正原则，除非争端方明确对仲裁方规定相关权利。 

                在争端仲裁中，仲裁员必须按照合同进行裁决，其中应考虑相关的贸易执行惯例。 

                第 69 点：仲裁员超过一位情况，仲裁裁决应按照仲裁方多票数的形式进行。当无法按照

多票数进行裁决，由仲裁方主席作为决定者。 

                在超时的情况下任何一位仲裁员仍无法进行仲裁，由除该位仲裁员之外的 其他仲裁员进

行仲裁。 

                仲裁方可在任何时间对案件中的部分事项进行特别仲裁。 

                 第 70 点：仲裁书必须在 45 天内完成，自审议最终结束之日起。 

第 2 部分 

仲裁书内容和结果 

                 第 71 点：仲裁书必须以书面形式制定并由仲裁方签字署名。 

                 当争端方未另行规定，仲裁书必须明确指出裁决理由，但是相关规定或仲裁不得超出仲

裁合同规定范围或争端方申请。 

                 仲裁书制定完成后，由仲裁方向司法常务发送仲裁书并按照第 70 点规定的时间由司法常

务对仲裁书形式提出意见，除非司法常务延长时间或争端方另有规定。 

                  司法常务要求仲裁方对仲裁书形式进行修改以及要求仲裁方对仲裁书中的部分事项进行

审议，但是以上要求并不影响仲裁方在争端仲裁中的权利。 

 

 

 

 

 

 

 

 

 

 

 

 



                 第 72 点：当司法常务同意仲裁书的形式后，由司法常务安排仲裁方在仲裁书中签字署名

并且在收到完整的手续费和相关费用后，由司法常务尽快向争端方发送已获得认证的仲裁书副

本。 

                仲裁书的生效日期为仲裁方在仲裁书中签字署名之日起。 

                 第 73 点：如果争端方同意在仲裁方制定仲裁书前解决争端，仲裁方下令停止审议程序或

在争端方申请之时制定赞成仲裁书。 

                  赞成仲裁书无须注明理由。 

                 第 74 点：在收到仲裁书后的 30 天内任何一位仲裁方可以按照以下向仲裁方提交申请。 

               （1）修改微小错误，比如数字计算错误或者仲裁书中其他微小错误。如果仲裁方认为合

理，可以在收到申请后的 30 天内对以上微小错误进行修改。 

                 在合理情况下，仲裁方将在仲裁书确定之日的 30 天内按照第（1）点对微小错误进行修

改。 

               （2）对仲裁书中的任何部分进行解释，其中仲裁方在收到申请后的 30 天内进行书面形式

的解释，上述书面解释作为仲裁书的一部分。 

               （3）针对仲裁书中未裁决的要求制定仲裁书，其中仲裁员应在收到申请后的 60 天内制定

仲裁书。 

                 关于上述申请提交，提交申请的争端方应将申请副本发送至争端方和司法常务。如果另

一方反对申请，应在收到申请副本后的 15 天内进行反对。 

                 对增加仲裁书的修改和制定应遵守本章中仲裁书的制定方法。 

第 7 点： 

手续费及相关费用 

                 第 75 点：手续费即为初始手续费、机构手续费和仲裁员补偿费。 

 

 

 

 

 

 

 

                  



                 应按照附录 1 中规定的方法收取手续费。 

                 第 76 点：相关费用是指： 

                （1）仲裁方费用 

                （2）机构案件行政管理费用 

                （3）仲裁方任命的专家费用 

                （4）争端方同意的其他费用即为仲裁费用。 

                 第 77 点：争端各方均摊手续费和相关费用的保证金，除非司法常务另有规定。 

                司法常务可向争端其中一方收取要求部分和反对部分的手续费及相关费用的保证金。 

               在收到机构通知后的 15 天交付手续费及其相关费用的保证金。 

                第 78 点：在合理情况下，司法常务可能向争端方收取增加的手续费及相关费用的保证

金。 

                第 79 点：如果无法确定要求或反对要求的资金，由司法常务先对手续费及相关费用进行

估算，其中应考虑案件特征和行为。如果案件行为发生更改，司法常务可修改争端方必须支付的

手续费及相关费用。 

               第 80 点：如果争端方未按照司法常务的规定支付保证金，当与仲裁方及争端各方商议

后，司法常务可要求仲裁方下令中止案件审议，如果争端方未按规定执行将视为退出要求和反对

要求，其中不剥夺其重新进行仲裁的权利。 

              仲裁方可能中止案件全部或部分审议直至收到完整的保证金，当任何一位争端方有要求，

仲裁方针对拖欠手续费及相关费用制定仲裁书。 

              下令中止审议程序，任何一位仲裁方可以代替需要支付保证金的一方支付保证金。 

               第 81 点：争端各方必须承担应向机构和仲裁方支付的手续费及相关费用。 

 

 

 

 

 

 

 

 

 



               第 82 点：如果仲裁审议程序结束，其中未召集案件审议，由司法常务规定手续费及相关

费用，应考量案件的各方行为和已进行的审议过程。 

               扣除手续费及相关费用后，如果还有保证金剩余，司法常务将按照争端方同意的金额退还

至争端方。如果争端方未进行确定或无法确定，将按照争端各方支付的保证金比例进行退还。 

               第 83 点：由保证金产生的任何盈利将属于机构。 

               第 84 点：在仲裁书中由仲裁方规定争端方已支付的手续费、律师费和其他费用的责任，

从而进行仲裁程序。 

第 8 章 

加快仲裁审议程序 

               第 85 点：在任命仲裁员之前，争端各方可向司法常务提交加快仲裁审议程序的申请书，

其中应在以下情况时予以执行： 

             （1）争端资金不超过 100,000,000 泰铢，其中按照要求、反对要求或反驳书中的资金进行

计算。 

             （2）争端方同意 

             （3）紧急状况 

              第 86 点：由主席事先对争端双方申请进行审议，认为合理时下令进行加速仲裁审议程序

并按照以下执行： 

             （1）司法常务可在合理情况下按照本条例缩短时间。 

             （2）一位仲裁员的情况中，除非主席另有规定。 

             （3）仲裁方同意由仲裁员按照证人文件进行争端仲裁裁决。 

             （4）在任命仲裁员后的 6 个月内仲裁员必须制定仲裁书，除非在特别行为中司法常务延长

时间。 

             （5）仲裁员可能在仲裁书中指明仲裁原因，但是如果仲裁方同意，仲裁员可在仲裁书中指

明原因。 

 

 

 

 

 

 

 



第 9 章 

仲裁审议程序保密 

         第 87 点：任何一位争端方或任何一位仲裁员以及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和 雇员不得

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与仲裁审议程序相关的信息，除非争端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或在以下情况中： 

       （1）按照仲裁书提交强制执行申请或撤销仲裁书进入司法程序。 

       （2）按照管辖法庭且超出仲裁过程权利范围的判决执行。 

       （3）按照法律权利强制执行。 

       （4）按照争端方所在国的国家法律执行，其中强制要求争端方披露信息。 

       （5）按照对仲裁审议程序进行监管的机构的规定或命令执行。 

       （6）在任何一位争端方进行申请且已通知另一方时按照仲裁员命令执行。 

         与仲裁程序相关的事宜包括与仲裁审议程序执行相关的事实信息，比如仲裁方姓名、当事人

内容或任何审议程序材料以及在审议过程中有另一方制定的文件，还包括审议程序中产生仲裁

书，除非已是公开信息。 

         第 88 点：当任何一位仲裁方违反第 87 点的相关规定，仲裁方有权按照合理情况进行措施规

定以及对违反者进行命令。 

         第 89 点：机构以及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和无关仲裁员必须制定于仲裁程序相关的

声明，除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争端方不得要求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和仲裁员作为任何法律过程中的证人，除非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 10 章 

豁免责任 

           第 90 点：机构以及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雇员和仲裁员或者仲裁员任命的人士为

了审议程序的相关利益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或者放弃与本条例下仲裁执行相关的行为，除非有

意或雇用行为而造成争端各方的严重损失。 

 

 

 

 

 

 

 

 

 

 

 

 

 

 

 

 

 

 

 

 

 

 

 

 



附录 1 

手续费及相关费用比例 

_____________ 

            第 1 点：初始手续费按照以下收取： 

          （1）向机构提交案件启动申请时，向要求人收取 50,000 泰铢。 

          （2）向机构提交接受书和要求时，向反对者收取 50,000 泰铢。 

          （3）存在多位要求人或反对者的情况时，按人收取初始手续费，除非债权人或债务人提交

同一份案件启动申请或接受书。 

             收到初始手续费款项后，争端方不可要求退还。 

             第 2 点：机构手续费 

             机构手续费应按照以下列表执行并且自任命仲裁员之日起生效： 

机构手续费表 

资金总额 机构手续费 

不超过 500,000 泰铢 50,000 

2,500,001 泰铢至 12,500,000 泰铢 50,000+超过 2,500,000 部分的 1% 

12,500,001 泰铢至 25,000,000 泰铢 150,000+超出 12,500,000 部分的 0.75% 

25,000,001 泰铢至 50,000,000 泰铢 243,750+25,000,000 部分的 0.5% 

50,000,001 泰铢至 125,000,000 泰铢 368,750+50,000,000 部分的 0.25% 

125,000,001 泰铢至 250,000,000 泰铢 556,250+125,000,000 部分的 0.125% 

250,000,001 泰铢至 1,250,000,000 泰铢 712,500+250,000,000 部分的 0.075% 

1,250,000,001 泰铢以上 1,600,000 

 

              第 3 点：仲裁员补偿费 

             （1）仲裁员补偿费应遵守以下列表并在任命仲裁员之日起生效。 

 

 

 

 

 

 

 

 



仲裁方补偿费表 

资金总额 仲裁员补偿费（每人） 

不超过 2,500,000 泰铢 150,000 

2,500,001 泰铢至 12,500,000 泰铢 150,000+超过 2,500,000 部分的 5.5%，最高不

超过 700,000 泰铢 

12,500,001 泰铢至 25,000,000 泰铢 700,000+超出 12,500,000 部分的 4%，最高不

超过 1,200,000 

25,000,001 泰铢至 50,000,000 泰铢 1,200,000+25,000,000 部分的 2%，最高不超过
1,700,000 

50,000,001 泰铢至 125,000,000 泰铢 1,700,000+50,000,000 部分的 1%，最高不超过
2,450,000 

125,000,001 泰铢至 250,000,000 泰铢 2,450,000+125,000,000 部分的 0. 5%，最高不

超过 3,075,000 

250,000,001 泰铢至 1,250,000,000 泰铢 3,075,000+250,000,000 部分的 0.25%，最高不

超过 5,575,000 

1,250,000,001 泰铢至 2,000,000,000 泰铢 5,575,000+1,250,000,000 部分的 0.1%，最高不

超过 6,325,000 

2,000,000,0001 泰铢至 2,500,000,000 泰铢 6,325,000+2,500,000,000 部分的 0.04%，最高

不超过 6,725,000 

2,500,000,001 泰铢至 12,500,000,000 泰铢 6,725,000+2,500,000,000 部分的 0.04%，最高

不超过 50,000,000 

 

           （2）争端方同意仲裁补偿费与第（1）点中仲裁补偿费，但是在仲裁员任命前执行。 

 

 

 

 

 

 

 

 

 

 

 

 

 



            （3）2在超过一位仲裁员的情况中，将笼统计算全部仲裁员的补偿费，为仲裁方主席分配

全部补偿费的 20%，剩余部分按照相同比例分配给仲裁方。 

               第 4 点：机构手续费和仲裁员补偿费按照要求和反对要求中的资金进行计算。 

               当任何一位争端方使用抵消权利，将按照抵消资金计算仲裁员补偿金，除非仲裁方与争端

方进行协商认为使用以上权利无须由仲裁员进行增加审议。 

               第 5 点：费用 

              （1）仲裁方费用包括在仲裁审议过程中产生的实际费用并且不包含第 2 点中机构手续费

和第 3 点中仲裁员补偿费，比如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和其他通讯费用等等。 

              机构可以规定仲裁方费用会计方针，其中仲裁员费用将区分于第 2 点机构手续费和第 3 点

仲裁员补偿费收取。 

              （2）机构案件行政管理费，包括： 

              （2.1）使用便利设施及促进服务的费用，比如按照机构规定比例和详情的审议室费用、光

盘费、翻译费。 

             （2.2）机构官员在规定工作时间之外产生的仲裁费用，即为在 18:00 之后进行仲裁工作或

在公共假期仲裁工作，按照机构每小时手续费的 2.5 倍收取费用。当未达到 1 小时时，将计为 1

小时。 

             （2.3）机构将另外收取第 5（2）点之外的餐饮费，其中获得争端各方的同意。 

             （3）仲裁方任命的专家费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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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专家意见制定费用和按照仲裁方规定在以上意见制定过程中产生费用。 

                  （3.2）仲裁员批准的专家交通费和其他费用。 

                  （3.3）与专家提供相关意见产生依法费用。 

                   （4）争端双方同意的其他费用属于仲裁费用 

                   （5）在首次收取费用保证金中，司法常务向争端各方收取的费用不得超过 50,000 泰

铢。 

                     第 6 点：仲裁员规定在审议程序中使用泰文，其中按照以下收取费用 3： 

                   （1）初始手续费 

                             （1.1）向机构提交案件启动申请时，向要求人收取 8,000 泰铢。 

                             （1.2）向机构提交接受书和要求时，向反对者收取 8,000 泰铢。 

                             （1.3）存在多位要求人或反对者的情况时，按人收取初始手续费，除非债权人或

债务人提交同一份案件启动申请或接受书。 

                     收到初始手续费款项后，争端方不可要求退还。 

                   （2）机构手续费应按照以下列表执行并且自任命仲裁员之日起生效： 

机构手续费表 

资金总额 机构手续费 

不超过 2,500,000 泰铢 8,000 

2,500,001 泰铢至 12,500,000 泰铢 8,000+超过 2,500,000 部分的 0.17% 

12,500,001 泰铢至 25,000,000 泰铢 25,000+超出 12,500,000 部分的 0.0125% 

25,000,001 泰铢至 50,000,000 泰铢 40,625+超出 25,000,000 部分的 0.083% 

50,000,001 泰铢至 125,000,000 泰铢 61,450+超出 50,000,000 部分的 0.042% 

125,000,001 泰铢至 250,000,000 泰铢 92,700+超出 125,000,000 部分的 0.021% 

250,000,001 泰铢至 1,250,000,000 泰铢 118,750+超出 250,000,000 部分的 0.0125% 

1,250,000,001 泰铢以上 266,000 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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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仲裁员补偿费应遵守以下列表并在任命仲裁员之日起生效。 

仲裁方补偿费表 

资金总额 一位仲裁员补偿费 

无资金 6,000 泰铢/次 

不超过 2,000,000 泰铢 30,000 

2,000,001 泰铢至 5,000,000 泰铢 30,000+超过 2,000,000 部分的 1% 

5,000,001 泰铢至 10,000,000 泰铢 60,000+超过 5,000,000 部分的 0.8% 

10,000,001 泰铢至 20,000,000 泰铢 100,000+超过 10,000,000 部分的 0.6% 

20,000,001 泰铢至 35,000,000 泰铢 160,000+超过 20,000,000 部分的 0.4% 

35,000,001 泰铢至 50,000,000 泰铢 220,000+超过 35,000,000 部分的 0.2% 

50,000,001 泰铢至 100,000,000 泰铢 250,000+超过 50,000,000 部分的 0.1% 

100,000,001 泰铢至 500,000,000 泰铢 300,000+超过 100,000,000 部分的 0.05% 

500,000,0001 泰铢至 1,000,000,000 泰铢 500,000+超过 500,000,000 部分的 0.04% 

1,000,000,001 泰铢至 2,000,000,000 泰铢 700,000+超过 1,000,,000,000 部分的 0.03% 

2,000,000,001 泰铢以上 1,000,000+超过 2,000,000,000 部分的 0.02% 

 

仲裁方补偿费表 

资金总额 超过一位仲裁员补偿费 

无资金 30,000 泰铢/次 

不超过 2,000,000 泰铢 60,000 

2,000,001 泰铢至 5,000,000 泰铢 60,000+超过 2,000,000 部分的 2% 

5,000,001 泰铢至 10,000,000 泰铢 120,000+超过 5,000,000 部分的 1.6% 

10,000,001 泰铢至 20,000,000 泰铢 200,000+超过 10,000,000 部分的 1.2% 

20,000,001 泰铢至 35,000,000 泰铢 320,000+超过 20,000,000 部分的 0.8% 

35,000,001 泰铢至 50,000,000 泰铢 440,000+超过 35,000,000 部分的 0.4% 

50,000,001 泰铢至 100,000,000 泰铢 500,000+超过 50,000,000 部分的 0.2% 

100,000,001 泰铢至 500,000,000 泰铢 600,000+超过 100,000,000 部分的 0.1% 

500,000,0001 泰铢至 1,000,000,000 泰铢 1,000,000+超过 500,000,000 部分的 0.08% 

1,000,000,001 泰铢至 2,000,000,000 泰铢 1,400,000+超过 1,000,,000,000 部分的 0.06% 

2,000,000,001 泰铢以上 2,000,000+超过 2,000,000,000 部分的 0.04% 

 

 

 

 

 

 

 

 



附录 2 

仲裁合同范本 

__________________ 

          争端方在合同中指明仲裁合同内容或另行制定仲裁合同。 

         “因本合同或其违约、终止或无效而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争论或索赔，应根据泰

国仲裁中心现行仲裁规则（“泰国仲裁中心规则”）提交并最终通过仲裁解决，仲裁应由泰国仲

裁中心管理。” 

 

 

 

 

 

 

 

 

 

 

 

 

 

 

 

 

 

 

 

 

 

 



 

 

 

 

 

 

 

2017 年小额资金案件仲裁的仲裁机构条例 

 

 

 

 

 

 

 

 

 

 

 

 

 

 

 

 

 

 

 

 

 



- 徽章 - 

2017 年小额资金案件仲裁的仲裁机构条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让仲裁程序对争端各方更便利、快速、公正并为了对仲裁条例进行开发以缩短仲裁程

序的时间，手续费和相关费用更加适合要求资金以及为争端索赔提供机会或者让损失费更加合

理，能够使用仲裁方法解决争端。 

             根据《2007 年仲裁机构法》第 18（5）条的相关权利，仲裁机构委员会签发以下条例： 

            第 1 点：本条例称作“2017 年小额资金案件仲裁的仲裁机构条例”。 

            第 2 点：本条例适用于仲裁机构仲裁执行，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第 3 点：在本条例中： 

          （1） “仲裁书”是指仲裁方的任何裁决，其中是争端的重要内容并且包含部分事宜的裁

决。 

          （2）“机构”是指符合《2007 年仲裁机构法》的仲裁机构。 

 

 

 

 

 

 

 

 

 

 

 

 

 

 

 

 



                     （3）“委员会”是指符合《仲裁机构仲裁委员会条例》的仲裁委员会。 

                     （4） “司法常务”是指仲裁机构管理人以及按照本条例获得管理人授权的人士 

第 1 章 

基本内容 

                      第 4 点 4：当争端方未另行规定的情况下，本条例适用于争端方同意使用仲裁方法解

决争端，其中由仲裁机构执行并且要求及反对要求的资金不超过 35,000,000 泰铢。如果超过上述

资金，在仲裁初始阶段使用仲裁机构仲裁条例。 

                      第 5 点：为了本条例的相关利益，争端申请、反对书、联系或申请都以书面形式进行

并签字署名。 

                      第 6 点：为了按照本条例进行时间计算，天是指法律规定的工作日或者企业正常经营

日。 

                      在时间的计算中，该时间段的第一天不予以计入。 

                      如果该时间段的最后一天是公共假期，将该假期后的起始工作日作为该时间段的最后

一天。 

                     第 7 点：任何当事人内容、联系、申请或相关文件应按照司法常务规定的标准和方法

通过邮件、电子邮箱或传真的形式发送至司法常务。 

                    争端申请、反对书、反对要求书、案件启动申请、回复书或其他申请由争端双方负责送

达，除非本条例另有规定。 

                   第二段中的相关发送在以下情况时视为接收者已收取： 

                （1）接收者直接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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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发送至接收者以及代理人或代理律师居住地址或办事处地址。 

                （3）规定用于文件发送的地址。 

                （4）发送者和接收者商议的地址。 

                （5）接收者和发送者曾经进行文件发送的地址。 

                   到达后，但是未见接收者或者在上述地址要求送达至住所或最终办事处，同样视为接收

者已收取。 

                   按照第三段和第四段发送文件后，视为接收者在文件送达之日收取文件。 

                  第 8 点：在合理情况中仲裁方或司法常务可以缩短或延长本条例中规定的时间，除非本

条例另有规定。 

                 上一段中的时间延长不得超过 15 天。 

第 2 章 

审议初始 

第 1 部分 

争端申请 

                 第 9 点：由启动仲裁执行的争端方（“要求人”）向司法常务提交争端申请：    

                案件启动申请应具备以下内容： 

             （1）通过仲裁方法解决争端的申请。 

             （2）争端双方及其代理人（如有）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如

有）。 

              （3）仲裁合同或仲裁协议以及相关文件副本。 

              （4）主要合同详情和合同副本。 

              （5）审议程序的适用法律。     

              （6）审议程序中使用的语言。 

              （7）与争端特征相关的陈述内容 ，包括要求理由的事实信息、各项法律法规和减轻申请

或强制执行资金。 

 

 

 

 



             第 10 点：当司法常务检查争端申请时认为争端申请完整并且要求人已支付初始手续费，由

司法常务通知接受争端申请。 

             仲裁审议程序在司法常务接受争端申请之日启动并由司法常务向争端各方通知仲审议程序

启动时间。 

             第 11 点：由要求人向另一方（“反对者”）发送争端申请副本，送达后立即通知司法常务

争端申请的发送日期和方法。 

第 2 部分 

反对书 

          第 12 点：当收到争端申请副本后，由反对者制定反对书并在收到争端申请副本后的 15 天将

反对书发送至要求人。 

         反对书必须具备以下内容： 

        （1）对争端申请的反对意见，必须明确指出反驳点或论点以及相关理由。 

        （2）与要求特征相关的陈述内容 ，包括要求理由的事实信息、各项法律法规和减轻申请或强

制执行资金。 

          第 13 点：向要求人发送反对书后，由反对者向司法常务发送反对书副本并立即通知司法常

务争端申请的发送日期和方法。 

          第 14 点：存在反对要求的情况时，要求人可以在收到反对书副本后的 15 天内向反对者发送

反对书，要求人向司法常务发送反对书副本并立即通知司法常务争端申请的发送日期和方法。 

         第 15 点：如果反对者或要求人未在规定时间提交回复书或者提交不完整，将由司法常务任

命仲裁方。 

第 3 章 

仲裁方 

          第 16 点：一位仲裁员作为仲裁方。 

 

 

 

 

 

 

 

 



                 第 17 点：由司法常务在仲裁审议程序启动后的 30 天内任命仲裁方。             

                 第 18 点：仲裁员必须向争端方和司法常务披露自身中立性和独立性的事实信息，仲裁员

可能反对没，如果显示其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合理怀疑理由。 

                  有意向反对仲裁员的争端方必须在收到仲裁员任命通知或在了解造成反对理由的事实或

行为后的 7 天内向司法常务提交反对书，但是不得慢于仲裁书制定时间。 

                   来自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立即进行反对裁决，如果仲裁员退出或者委员会同意反对，由委

员会下令任命新的仲裁员，否则委员会下令进行反对。 

                  第 19 点：任命新的仲裁员，仲裁方可能进行案件审议程序或者重新进行案件审议。 

第 4 章 

仲裁审议方法 

                  第 20 点：司法常务尽快召集争端各方和仲裁方以规定合理、有效的审议方法，其中规

定时间框架并制定案件审议备忘录。 

                  当争端方对争端申请或反对书进行修改，由仲裁方规定修改的时间。 

                  第 21 点：仲裁员的案件审议： 

                 （1）保密进行。 

                 （2）泰王国作为仲裁执行的地点，除非争端方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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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审议程序执行中使用泰文，除非仲裁方与争端方进行协商后规定在仲裁程序中

使用其他语言。 

                  （4）仲裁方使用争端方同意的法律法规作为案件的管辖法律，当争端方未进行规定由

仲裁员使用正确合理的法律法规进行作为管辖法律。 

                    第 22 点：仲裁方从文件证人中进行案件裁决。 

                    在合理情况中仲裁方可能对专家进行询问或听取与案件或仲裁员权利范围相关的口头声

明或书面证明。 

                     第 23 点：仲裁方有权决定自身的权利范围以及与仲裁合同的来源、终止或完整性相关

的论点。 

                      与仲裁员权利范围相关的反对提交不得慢于反对书提交时间。 

                      由仲裁员在仲裁书中进行裁决。 

                     第 24 点：当仲裁方对全部证人进行询问后，下令结束审议程序。 

第 5 章 

仲裁书 

                      第 25 点：仲裁书必须以书面形式制定并由仲裁方签字署名。 

                     仲裁方可在仲裁书中指明裁决理由。 

                     仲裁书制定完成后，由仲裁方将仲裁书发送至司法常务并且在收到完整的手续费和相

关费用后，由司法常务尽快向争端方发送已获得认证的仲裁书副本。 

                      仲裁方的仲裁书被视为仲裁方在仲裁书上签字署名之日起制定。 

                      第 26 点：如果争端方同意在仲裁方制定仲裁书前解决争端，仲裁方下令停止审议程序

或在争端方申请之时制定赞成仲裁书。 

                      赞成仲裁书无须注明理由。 

 

 

 

 

 

 

 

 



                     第 27 点：仲裁方必须在收到仲裁方首次召集会议后的 120 天内签发仲裁书，在必要情

况时仲裁方可能延长仲裁书制定时间，但是不得超过 60 天，必须向司法常务告知原因。 

                     第 28 点：自收到仲裁书之日起的 30 天内，任何一位争端方可以向仲裁员提交以下申

请： 

                    （1）修改微小错误，比如数字计算错误或者仲裁书中其他微小错误。如果仲裁方认为

合理，可以在收到申请后的 15 天内对以上微小错误进行修改。 

                      在合理情况下，仲裁方将在仲裁书确定之日的 15 天内按照第（1）点对微小错误进行

修改。 

                    （2）对仲裁书中的任何部分进行解释，其中仲裁方在收到申请后的 15 天内进行书面

形式的解释，上述书面解释作为仲裁书的一部分。 

                      关于上述申请提交，提交申请的争端方应将申请副本发送至争端方和司法常务。如果

另一方反对申请，应在收到申请副本后的 7 天内进行反对。 

                    （3）针对仲裁书中未裁决的要求制定仲裁书，其中仲裁员应在收到申请后的 15 天内

制定仲裁书。 

第 6 章 

仲裁手续费和费用 

                        第 29 点：在收到初始手续费后，无论任何情况争端方不得要求退还。 

                        第 30 点：收取初始手续费、仲裁手续费和相关费用是必须遵守附录 1 中的方法。 

                        第 31 点：争端各方均摊手续费和相关费用的保证金，除非司法常务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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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仲裁手续费保证金应在仲裁审议程序起始后的 30 天内进行。 

                 第 32 点：在合理情况中，司法常务可按照合理数量增加收取仲裁手续费保证金。 

                 第 33 点：如果无法确定要求或反对要求的资金，由司法常务先对手续费及相关费用进行

估算，其中应考虑案件特征和行为。如果案件行为发生更改，司法常务可修改争端方必须支付的

手续费及相关费用。 

                 第 34 点：如果争端方未按照司法常务的规定支付保证金，当与仲裁方及争端各方商议

后，司法常务可要求仲裁方下令中止案件审议，如果争端方未按规定执行将视为退出要求和反对

要求，其中不剥夺其重新进行仲裁的权利。 

                仲裁方可能中止案件全部或部分审议直至收到完整的保证金，当任何一位争端方有要

求，仲裁方针对拖欠手续费及相关费用制定仲裁书。 

                 下令中止审议程序 

                （1）任何一位仲裁方可以代替需要支付保证金的一方支付保证金. 

                （2）不得将审议中止的时间计入按照第 27 点制定仲裁书的时间。 

                 第 35 点：争端各方必须负责向机构支付的手续费和费用债务。 

第 7 章： 

仲裁保密 

                第 36 点：任何一位争端方或任何一位仲裁员以及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和 雇员不

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与仲裁审议程序相关的信息，除非争端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 

 

 

 

 

 

 

 

 

 

 

 

 



                机构以及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和无关仲裁员必须制定于仲裁程序相关的声明，

除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争端方不得要求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和仲裁员作为任何法律过程中的证人，除

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 8 章 

豁免责任 

                   第 37 点：机构以及主席、司法常务、官员、员工、雇员和仲裁员或者仲裁员任命的人

士为了审议程序的相关利益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或者放弃与本条例下仲裁执行相关的行为，除

非有意或雇用行为而造成争端各方的严重损失。 

 

 

公告时间：2017 年 8 月 11 日 

            威萨·威萨颂罗 特别教授 

仲裁机构董事主席 

 

 

 

 

 

 

 

 

 

 

 

 

              

 

 

 



附录 1 

手续费及相关费用比例 

          第 1 点：提交争端申请时向要求人收取的初始手续费为 5,000 泰铢。 

          第 2 点 7：仲裁员收费 

          仲裁员手续费包括仲裁员补偿费和机构手续费。 

          仲裁员收费按照要求和反对要求的资金进行计算。 

          仲裁员手续费应遵守以下表格： 

仲裁员手续费表 

资金总额 仲裁员手续费 

不超过 2,000,000 泰铢 30,000 

2,000,001 泰铢至 4,000,000 泰铢 30,000+超过 2,000,000 部分的 3% 

4,000,001 泰铢至 8,000,000 泰铢 90,000+超出 4,000,000 部分的 2% 

8,000,001 泰铢至 12,000,000 泰铢 170,000+超出 8,000,000 部分的 1.75% 

12,000,001 泰铢至 20,000,000 泰铢 240,000+超出 12,000,000 部分的 1.5% 

20,000,001 泰铢至 35,000,000 泰铢 360,000+超出 20,000,000 部分的 1.25% 

  

            第 3 点：费用 

          （1）仲裁员费用包括在仲裁审议过程中产生的实际合理费用。 

          （2）审议产生费用包括便利设施使用费和行政管理费。 

           （3）每次审议产生的费用，其中各方都必须已支付审议室费用和设备费用，每天 5,000 泰

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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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专家费用包括在仲裁审议程序中实际产生的费用。 

 


